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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川农村金融 

百年发展蕴含的普惠思想 

廖思雁
1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1000） 

【摘 要】：2006 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一词，事实上普惠金融的思想早已深刻蕴藏于中国共产党农村金融

事业的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事业起步、发展、改革突破均在农村。四川省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红色

金融最早扎根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川农村金融为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

贡献，在农村金融发展中极具代表性。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至今，四川农村金融经历了五个重要历史阶段，在斗

争中不断改革突破，在此演进过程中深刻蕴藏的普惠思想从未发生变化，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百年农村金融发展中的普惠思想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价值，为未来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展

望。 

【关键词】：百年党史 农村金融 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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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农业生产力发展实现巨大飞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四川省的农村金融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不断健全、持续创新到全面改革的发展阶段，在农村地区建立起符合农业生产特

点、贴合农民生活需要的金融服务体系。四川农村金融的发展演进既是党带领人民破除生产关系藩篱取得经济发展进步的历史

呈现，也展现了农村普惠金融思想演进的画卷。虽然在 2006年联合国才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理念，2016 年我国才以《推行普惠金

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文件出台为标志，初步完成中国普惠金融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然而，只要对过去 100年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农村金融实践分析和回顾即可看到，普惠金融思想早已蕴藏在党的红色基因之中。我国的红色金融以革命根据地金

融开始，在农村市场发展壮大，为推动农业生产力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做出突出贡献，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普惠金融又再次

聚焦于农村金融普惠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也是我国消除农村地区绝对贫困后跨入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

农村普惠金融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做好新时期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

农村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血液流通作用，有必要回顾党领导下农村金融发展的历程，深入挖掘农村地区红色金融基因，总结红色

金融中蕴藏的普惠思想，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以更好地推进党的普惠金融事业发展。 

1 党的领导下四川农村金融百年发展 

1.1 艰苦探索阶段：1921—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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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分散的小农经济发展在落后的生产关系下举步维艰，农村地区高利贷盛行，正规金

融严重缺乏。在四川，大量佃农一年辛苦劳作却难以支付高额的地租和高利贷。同时，四川省广大农民还饱受军阀混战之苦，长

期遭受金融压迫，四川军阀通过控制银行、票号和钱庄滥发纸币掠夺民财，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一场革命

酝酿已久。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自此开始了艰苦创

业的征程。经过 10年发展中央苏区正式建立，下辖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战争年代经济金融的保障不可或缺，1933年，在老一辈

红色金融家毛泽民、曹菊如等共同努力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功创建。几乎在同一时间，川陕省工农银行建立起来，

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借贷，帮助合作社的发展。第一任行长郑义斋还兼任川陕省造币厂厂长，川

陕省造币厂作为二次革命时期苏区最大的造币机构之一，守卫着苏区的重要财产。此后，为响应川陕苏维埃政府“在川陕苏区普

遍建立信用合作社”的号召，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生活资金需求，工农银行发动组织群众，筹建农村信用合作社，保证合作社内

贫农的领导作用，对工农予以低利或无息贷款，解决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的资金暂时性周转问题。南江、通江、巴中、苍溪等县

相继建立了信用合作社，但当时由于战事频繁，信用社基本业务主要由经济公社代办，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建国前夕[1]。 

这一时期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农业生产发展极度缓慢。在艰难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红色金融家以农村为根据地，建成

了根据地金融体系，不仅为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利的物质保障，更将党一心为人民的宗旨通过农村金融服务进行传播，农民在正规

金融中获得低息贷款，获得生产生活周转资金，普惠思想在农村金融市场扎下根基。 

1.2 全面整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 1950年初四川和原西康省先后解放，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属地分行。面对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艰难环境，四川省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恢复经济工作，并将整顿农村金融市场作为重要方面，推行社会主义改造

的工作，信用合作改造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合作制度在农村地区由来已久，是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探索出的

适合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和文化传统的古老金融制度，互助合作也是普惠金融最初的表现形式。对农民来说，信用合作具有较高

的群众基础，在农村金融中充分发挥合作金融的优势，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是这一时期农村普惠金融的必然选择。1951 年

四川省选定了土地改革较早、农民政治觉悟和互助合作热情较高的璧山县狮子乡进行试点，组建了全省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

次年信用合作社大面积组建。到 1955 年，全省基本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共建立信用合作社 7079 个。参加信用合作社的农户

有 1056 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79.7%[2]。1956 年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全省实现了乡乡建社。从开始试办到乡乡建社，坚持信

用合作社是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金融组织，除国家银行加强领导，帮助建账建社外，还设立理、监事会进行民主管理。把农民

群众的闲散资金组织起来，再通过贷款解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并起到与农村高利贷作斗争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四川省农村金融市场，围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各项工作任务开展，得到了稳步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农

业贷款连年增加，支援了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57年全省农业产值 60.65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了 67.5%；粮食产量213

亿 kg，比 1949 年增长 42.5%[2]。 

1.3 曲折前进阶段：1958—1979年 

1958 年，正当全省农业发展形势逐渐好转时，全国“左”倾错误泛滥开来。1965-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四川省农业

经济和农村金融受到巨大冲击，虽然此期银行贷款余额增加 115%，但实际用到农业生产的部分非常有限。1976 年万元农贷所能

增加的农业产值仅 17.4 万元，低于 1965 年的 26 万元；而百元地方工业产值占用流动资金达 62.7 元，高于 1965 年的 24 元。

11 年中，货币大量投放，1976 年，全省货币流通量比 1965 年增长 1.3 倍，大大超过生产和流通的正常需要。1976 年末，每 1

元货币流通量只有 6.46 元商品零售额和 4.07 元的商品库存。在这一时期，恢复不久的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被撤并，多名银行

业务骨干和领导受到影响。虽然四川省农村金融业发展在这场风波中遭遇挫折，但依靠部分领导同志和金融业广大党员的坚持，

在“文革”后期，金融工作管理方面有所好转。1972 年，中共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重申党委对银行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决定成立中共四川省银行党委。这对于遏制混乱，排除干扰，保证银行工作的基本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1976—1979 年，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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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志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各方面开始逐步有了新的生机。四川省做出了农业贷款要大力支援农田基

本建设，大力支援发展多种经营的部署。在农村金融的大力支持下，四川省粮食产量迅速回升[2]。 

这一时期四川农村金融市场虽然遭受重创，但由于省委三令五申，严禁群众组织冲击银行，使银行的基本工作制度尚能在困

难中坚持。广大农村金融工作战线的党员干部在严重社会动乱的环境下，坚守岗位，坚持工作，主要的存、放、汇和结算业务没

有陷于停顿，为支持三线建设、支持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做了最大的努力。 

1.4 快速发展阶段：1979—2005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

改革开放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最主要标志。据记载，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是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九龙

坡村[3]。公认的知名案例安徽省小岗村改革实际上是在九龙坡村实践两年多之后才开始的[4]。改革开放，百业待兴，自此农业改

革在四川全面铺开。伴随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为适应改革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村金融也发生了巨大转变。1979 年，根

据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我国再次恢复成立了农业银行，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的管理统一划归农业银行，开始了

全省农村金融的改革。1994 年四川省被国家列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省份，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明确了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商业金融的“三元”发展思路[5]。按照《决定》意见，全省解除了农信社与农业银行的行政隶属关

系，重新确立农信社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作金融组织，由此厘定了农信社、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三者错综复杂的关系。2005

年是四川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这一年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全省农信社推行了以改革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完

善服务功能、落实扶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改革，成立了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用社系统的独特管理模式自此延续至

今。到 2005 年，全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多层次有重点的正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服务可得性和覆盖面大幅度提升，

金融的普惠力量在改革深化中有了质的飞越。 

这一时期四川省农村金融机构迈出了改革的坚定步伐，机构数量、从业人员和业务规模都大幅增长，同时，农村金融机构为

特定历史时期农业支持工业和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 

1.5 改革深化阶段：2005—2021年 

2005 年至今，四川农村金融以现代化商业银行改革作为主要改革方向，农村金融普惠力量得到进一步深化。2007年，全省

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挂牌开业，标志着全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此后多家

村镇银行相继在川设立，成为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的有效补充，其灵活的经营体制和特定的服务对象补充了对农村小额贷款和部

分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到 2017 年，四川省村镇银行已达 50家，10年间累计为 13.34 万户发放涉农贷款达 1242.14 亿元，占

其全部贷款余额的 92.47%，是所有类型机构中涉农贷款占比最高的。2009 年成都农商银行由成都农信社成功改制而成。2010年，

全省第一家县级法人信用社改制的农商银行四川长宁竹海农商银行顺利开业，开启了 10余年的县级农信社改制之路。2018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调研期间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突出农村金融改革。四川农村金融进入新一轮整合改

革，强化法人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确保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支持力度有效增强。此外四川省多家涉

农法人银行机构开启了股权优化和吸收整合之路，成都农商银行进行全方位股权优化，控制权重回国资；四川农信改革步伐全面

加速，甘孜、乐山、绵阳等地组建市级农商银行，自贡、泸州等地组建城区农商银行，组建过程股权结构大幅优化，金融服务能

力稳步提升。 

这一时期四川农村金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将改革向纵深推进，改革重点调整为治理机制优化、金融生态建设和风

险防控化解。农村金融机构单体经营水平大幅度提升，农字头的机构在金融服务供给上更强调市场定位，突出“专”和“实”。 

2 四川农村金融发展中蕴藏的普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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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2021 年，四川农村金融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巨大飞越，每一次前进和突破都体现了党一心为民的宗旨，

四川农村金融服务的改革实践、农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以及农民和农业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都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

带领农村金融发展中蕴藏的普惠思想。 

2.1“普” 

国务院对“普惠金融”的界定是“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

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6]。因此普惠金融应专注于金融的普及性和可得性。从普及性来看，在老一辈

红色金融家艰苦创业下，四川农村金融市场逐步改变了混乱不堪的局面，正规金融得到极大发展和完善。从机构分布来看，从最

初唯一一家工农银行发展到现在的 14247家
[7]
，已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和绝大多数乡镇

[8]
。从机构类型来看，从建党初期的根据

地金融和建国初期的信用合作这类单一金融机构服务的逐步发展到以农字头金融机构为主体，村镇银行为补充的多层次、广覆

盖金融服务格局。从服务方式上已由过去一县一网点发展为遍布乡镇的，以物理网点为基础、助农取款点和自助机具为补充、手

机银行为新趋势的全方位金融服务格局。农村金融服务普及性实现巨大飞越的同时，农村金融可得性也在不断提高。在农村，高

利贷的盛行程度与正规金融可得程度呈替代关系[7]，这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9]。过去四川农村的“筋

斗利”不出一个月就能把贫苦农民的土地房屋全部滚走
[10]
。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行以“惠农”为原则的信用合作社开始，高

利贷不断萎缩，正规金融可得性全面提升。据 2019 年四川农村统计年鉴，截至 2018 年，四川省涉农贷款余额 1.66万亿元，占

各项贷款的 30%，七成以上的农户建立了信贷准入档案，一半以上的农户获得了授信。 

2.2“惠” 

惠即有惠于民，而不是纯粹追求商业利润。毛泽东在《论合作社》说“合作社宗旨就是为群众服务，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

位”[11]。建党初期，《信用合作社标准章程》明确：“信用社以便利工农群众经济的周转，帮助发展生产，实行低利借贷为宗旨”。

纯粹的市场化和盈利性并不是农村合作金融追求的唯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指导金融发展初期就认识到农村金融中“互惠”的

重要性，进而持续推进了实惠性原则。建国初期，面临凋敝的农村经济，四川省确定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

生产”的农村金融工作方针，很快帮助农民解决了兴修水利、购买耕畜等方面的资金困难，支持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2]。改革开

放以后，农村金融的实惠性更多体现在资金价格变化上。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 1989 年的 12.78%逐步降至 2015 年的 4.35%，

2019 年实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后，市场利率持续降低。加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增长促进了良性竞争，助推了农村金融

资金价格更加惠民。另一方面在中央政策的引领下，央行加大对支农再贷款、定向降准降息等政策运用[14]，四川省加速推动财金

融互动，针对性降低农村市场融资成本。农村各市场主体，尤其是农户获得信贷资金的成本连年下降，个别主体作为重点扶持对

象，信贷资金成本已降至接近零。 

2.3“非排斥” 

普惠金融一词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e”[13]，产生于金融排斥“exclusive finance”的反义，金融排斥一直以来

就是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痛点和难点[14]，农业生产风险较大、季节性强，具有天生较强的弱质性[15]。若完全依靠市场自发配置

资金，以“三农”为代表的主体极易受到排斥。许多学者在研究普惠金融问题时都特别关注弱势的农民、小微企业等“特殊服务

客体”问题[16]。联合国[17]认为普惠金融服务群体应主要是弱势群体。这一思想在共产党领导开展金融工作初期就充分意识到并

全力加以解决。1952年四川省委明确农村互助贷款“旁及一般单干户农民，并优先贷给烈军属及贫雇农”，1953 年四川省人民

政府《关于发放春季农业贷款的指示》中规定“必须适当照顾单干中的贫苦民”。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农业

生产资金问题的通知》，决定由财政拿出一笔钱来委托银行发放长期无息贷款，帮助社队解决设备性方面的资金困难。这一年，

全省金融部门学习和推广齐天信用社“背包下队、服务上门，访贫问苦，一帮到底”的经验，深入基层帮助当地农户搞生产[2]。

改革开放到 20世纪 90年代，四川农村金融为服务城镇化和工业化做出巨大努力，这一时期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范围全面扩大，

农业和工业、服务业融合加速，“涉农”范畴的外延不断扩大。2004 年起，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聚焦“三农”，拉开了城市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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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序幕，根据不完全统计，2005—2015 年，各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的各类文件就达100 余份。

2015 年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四川省作为农业大省和贫困县集中省份，成为全国脱贫攻坚主要战场之一，贫困户和扶贫产业作

为弱势主体不但没有遭到金融排斥，反而在特殊历史时期享受到更强烈的金融支持。根据四川统计年鉴，截至2017年末，四川

省扶贫贷款余额 3812.67 亿元，居全国第二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5.42%，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增速22.56个百分点。 

3 启示和展望 

3.1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推进普惠金融的坚强基石 

自川陕工农银行创建之日起，四川农村金融工作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党的领导保证了四川农村金融积极探索以

普惠金融为内核的金融实践活动，在支持革命、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和扶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正是因

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四川农村金融才能够在战事频繁的艰苦环境下坚守初心、保持定力，继承红色金融的普惠思想。

农村金融事业是党的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服务“三农”和金融扶贫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加强和改善党

对普惠金融的统一领导，才能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和宗旨意识，回归金融本源，确保金融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

道前行，才能不断强化党的金融事业为人民的宗旨，遵循普惠金融规律，强化金融扶贫扶弱保障，更好地做好新形势下各项普惠

金融工作，确保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18]。 

3.2 把握好政府调节和市场主体的相互关系是推进普惠金融的有效路径 

研究普惠和普惠金融在经济史中的实践时可以发现：普惠是一个政策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财政税收问题，因而是一个以

公平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问题
[19]
，单靠金融部门似乎是很难达到普惠目标的。从四川农村金融实践可以看出，财、税、金

的互动机制很重要，规制引导机制也很重要。在发达国家，及时高效的普惠金融法律及监管体系是规范发展普惠金融不可或缺的

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切合实际的普惠金融政策可能更是引导、扶持普惠金融发展的保障[20]。而财政奖补和税收优惠政策通常与

金融政策相搭配形成一揽子普惠金融政策推向市场，有利于缓解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面对弱质的农业和弱势的农民引发的

金融排斥和风险溢价问题。但同时也应看到，普惠金融本质是金融，应建立在商业可持续原则之上。普惠金融不同于政策性转移

支付，也不同于社会贫困救济[19]。如何在政策撬动下激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是未来我国普惠金融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当金融

机构从商业视角真正认同农业、参与农业发展才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长久之计。 

3.3 发挥农合机构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力军作用是推进普惠金融的重要抓手 

合作制在农村有深入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农合金融机构是农民最为认可和信赖的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农合机构在农村金融

市场的主力军作用是当前最高效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工作的抓手。虽然四川省乃至全国农信社改制农商银行已全面铺开，但应看

到改制农商行并不是改变经营定位，更不应该是割裂农民与农合机构的情感纽带。在地方监管部分的官方文件中可以看到，县级

法人农商银行仍被称为“农合机构”。农商银行只是运用更先进和现代的运营方式提升了农合机构的治理效能。2019 年中国银

保监会要求全国县级农商银行“贷款资金不出县、同业资金不出省”[23]就是要农合机构守住农村主战场，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

力军作用。坚守做小做散的市场定位既是落实党中央普惠金融发展理念的现实体现，更是促进自身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由

之路，从农合机构近 20年的发展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凡是坚持了市场定位的机构风险都较小，经营都比较稳健。凡是偏离了定

位的都出现了较大的风险，经营呈现大起大落。 

3.4 把握乡村振兴机遇建成有效循环是推进普惠金融的必要条件 

普惠金融的目标和政策含义决定了农村普惠金融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全实现和满足的。从供给

方来说，农村普惠金融的主要供给者是涉农金融机构，但财政、税收、农业等部门从政策支持和风险分担的角度实际上行使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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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供给的作用，属于广义供给者。从需求方来说，农村普惠金融的需求方除了传统意义上农户、专合社等需求主体外，在形成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还应包括农业转移人口、三产融合行业和吸纳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企业。除此之外，供需双

方的循环也是下一步农村普惠金融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有益探索。比起先验、强加地认定普惠金融就是一定要外生地向弱势群体

配置金融资源，探索一种让弱势群体参与的“金融-实体经济”循环过程，使之在经济增长中改变自身禀赋，并因而“分享改革

与发展的成果”也许更为有效[19]。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产业兴旺是基石并将农业融入发展大局，可以有效利用乡村的资源禀

赋，改变农村和农户的金融禀赋，自发吸引金融资本流入，金融资本的流入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形成

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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